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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 

張宇人議員, GBS, JP 

 

張主席鈞鑒︰ 

 

香港農業聯合會有關土地供應的建議書 

 

首先，本會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供的選項，以及任何其他土地供應方法中，

將有機會影響常耕農地及農場的任何提議，表示保留。若然政府在未來的發展規

劃中，未能予以農業合理的發展空間，且不能為受影響農戶予以重置機會，本會

將堅決作出反對。 

 

 要道出本會的立場，必須從香港農業的發展歷史講起。港英政府時期，由於

戰略定位等原因，當時香港的農業可謂遍地開花，整個新界地區均遍佈農場。不

過隨著中英關係改善，國家的三趟快車供港以後，香港並不需要再維持過去的自

給率，因此農場亦相繼倒閉，再加上近 10 年來的自願退牌相關計劃，香港的農

場銳減至數千個，當中更只餘下約 70 多個禽畜農場。雖則數目銳減，不過流傳

下來的農場均具備一定實力，當中，本地鮮花佔本地消耗量 4 成，本地活雞更佔

95%。 

 

 可是，過去的歷史，導致現存的農場凌散分布在新界各地。由此出現的問題

在於，近年來香港的新市鎮及新發展區發展不斷，在社會發展的洪流之下，在個

別地區的農場自然難以抵擋發展規劃，不少農場更成為社會發展步伐下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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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帶來的影響包括︰據資料顯示，現時政府的復耕計劃之下，農戶平均需要 4

至 5 年的時間方能復業，導致不少農戶被逼轉行；更甚者，禽畜農場在政府現行

政策下更是無處可搬，被逼結業；而且，政府在農業政策上的積極不干預，也導

致不少地主「囤積居奇」，租約期短除了不利於農戶作出長遠生產計劃，也是農

民無處復業的主因。縱使去屆政府特別推出「新農業政策」，惟不少農友深感「遠

水不能救近火」，並深感政府必須推出合理的政策措施，舒緩發展對農業所帶來

的壓力之餘，更重要是予以農業合理的新發展空間。 

 

 由此可見，本會及農業界絕非如部份反對派與社會的發展盲目反對。不過上

述情況之下，確實讓農業難有持續發展之空間。故期望政府可以接納本會如下建

議，或具體落實予以農業發展機遇的政策，讓土地供應的辯論成為皆大歡喜的事

情。 

 

一、活用所有土地供應選項  不可偏廢 

 

 本會認為，不論發展的成果以及壓力，也理應由社會各界所共享及承擔。若

然單純因為某種方便，便將土地供應的壓力偏重於農地及個別業界身上，甚至沿

用過時的緩解措施敷衍應對生計受到影響的業界，既對業界並不公平，也無助香

港真正可持續及多元發展。舉個例子，全港有 40%面積為郊野公園用地，更有指

1%郊野公園用地，便可舒緩包括 10 萬市民住屋需求的發展壓力。本會期望 政

府可以活用 18 種增加土地方法，儘量減少土地供應對農業的影響。讓土地供應

事宜可在合情合理的前題下進行，也給予農業合理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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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漁農業綜合發展策略」為業界發展拆牆鬆綁 

 

一直以來，政府於新界地區的個別發展均或多或少影響農民。所謂聚沙成塔，

長此下去，香港農業將因為過份凌散的農地而導致難有充足的發展空間，且被逼

在任何的強勢發展下不斷受到影響。更兼政府對農業的「積極不干預」，在香港，

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居然有別於其他國家地區而只有微薄的保障制度，致使行業

長期積弱；不過，政府卻往往將發展規劃對農業的影響作單一看待，導致往往只

得出對農業影響輕微的錯誤理解；而且，政府也多年來未有更新漁農業的相關法

例，在舊有的條例限制下嚴重妨礙新農業的發展，例如現時的政府部門對高度超

過 4.57 米及面積大於 1,000 呎的農用構築物施以與商用構築物相近的建築及消防

規範，相當不利小本經營的農民創新發展，可謂本地農業發展有所滯後的其中一

大主因。 

 

長此下去，即使政府推行「新農業政策」的現有措施，也未能根治農業發展

所遇到的阻力。故本會期望政府在現行「新農業政策」的基礎上，制定「漁農業

綜合發展策略」，整體審視香港的漁農業發展空間，製定適合本地漁農業發展的

政策、法律、指引及規範，並透過政策誘導、人才培訓、土地改劃、法例改動、

保障機制及補貼機制等一連串工作，為業界升級轉型一事拆牆鬆綁，協助行業個

體戶行業企業化、公司化，並幫助傳統業界改善作業環境。 

 

另外，政府近年過份將環保的責任強加於行業身上。例如︰政府因保育理由

而對魚塘戶的限制，導致魚塘戶無法興建完善的更寮或有效防雀，經營大受影響；

更加在過去的發展規劃之中，除了嚴重衝擊漁農業，更忽略漁農業的發展和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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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故本會強烈要求政府落實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漁農業協調專責小組」，

協調所有與漁農業相關或對此有所影響的計劃，平衡行業、社會及環保，研究促

進行業持續發展的政策，避免以破壞漁農業持續發展的方式進行規劃，並建立有

效平台與業界保持良好溝通，與業界共同促進社會及漁農業的持續發展。 

 

三、制訂「漁農業天災保障機制」 

 

2015 年尾發生「大量魚類死亡事件」，不過按照政府現行的「緊急援助基金」，

損失動輒數百萬元的養魚戶即使獲政府以「特別補助金」加碼，最多仍僅獲萬多

元的援助，受影響的吐露港養魚戶至今仍未復業。此外，現時的「緊急援助基金」

發放的門檻甚高，即使五月出現異常的持續乾旱酷熱，仍未能符合起動資格。為

加強對漁農業的保障，政府應制定「漁農業天災保障機制」，讓受天災影響的漁

農民能得到適切保障及協助，儘快復業。當中包括︰協助促成私人市場推出更多

漁農業的天災保險產品，例如觀乎我國、台灣地區、美國及南韓，其保險基金大

多為中央政府承擔當中保費的一半，地方政府按不同作物再承擔當中約三成保費，

漁農民最終只需要支付一至兩成；另外，也期望政府強化漁農業復業補助，讓漁

農業有平穩空間發展。 

 

四、善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及「一帶一路」發展契機促進業界發展 

 

隨著香港發展，供漁農業發展的空間買少見少。就香港法例而言，禽畜業更

完全沒有擴充的空間。不過，現時我國鄰近香港水域，有不少島嶼也無人使用。

不少熱心的業界人士均向我們反映，他們也不介意前赴較偏遠的地方發展。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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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期望政府考慮把握「大灣區」合作契機，並參考「橫琴模式」及河套區的深港

合作模式等，與國家相關部門及相關省、市政府進行溝通交流，研究劃出部份鄰

近香港的島嶼，供香港農民農耕、養殖，或試驗創新的漁農業生產模式等。本會

建議特區政府與省、市政府儘快就此事提出要求及作出協調，並考慮容許農民合

理地申請「農業持續發展基金」以支持相關發展。有關建議既可有讓農民有足夠

空間生產作業；亦可藉此促進香港與各省市，就著漁農業科研及技術的交流，強

化本地漁農業的內涵。 

 

五、修訂相關法例容許禽畜農場適度搬遷 

 

 如上所述，現行法例下，香港禽畜農場面臨發展規劃受到影響以後，卻根本

無法進行重置搬遷。現時，元朗南及古洞北和粉嶺北新發展區估計將影響約 6

個禽畜農場，佔現時 72 個禽畜農場近一成。若然政府再於新界推出新發展區，

無疑是將發展強行建基在業界的犧牲之上，極不合理。公道一句，本會得悉現時

政府正研究如何讓禽畜農場作適度搬遷，但本會亦促請政府必須趕及在新發展區

動工收地前完成相關政策及法例的調整，為業界的持續發展引出一條生路。 

 

六、研究「農地零減少」政策 

 

農業發展的先決條件在於農地，現時香港僅有 4,500 多公頃農地，當中更只

有 690 公頃為常耕農地。近年政府銳意發展新界地區，更定必會進一步影響現有

配套較為完善的常耕農地。就此，本會明白政府已提出「農業優先區」，相信可

以解決農地零散的問題，但本會同時建議政府研究制定「農業零減少」政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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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多少農地，便需劃出相同面積的土地作農地補償，並盡量將相關農地加以整

合在相同地區，讓農地面積得以維持，為農業發展儲存必要的土地資源，亦減少

任何發展計劃對農業，特別是零星的常耕農地帶來的影響。 

 

七、加快推行及優化「新農業政策」 

 

 農業升級轉型所遇到的瓶頸，主要在於各項配套充足的農地，以及農業技術

不足。故本會期望政府可以加快「農業園」的興建，在內設立漁農業科技研究中

心，彌補農業科技研究的不足。此外，本會同樣期望政府在「農業園」二期中設

立扶助「禽畜養殖園區」，一來可容許禽畜農場適度搬遷至此，亦可於園區設立

「種豬場」及「種雞場」讓養殖可不假外求，並促進禽畜養殖業的科技研發及發

展；另外，禽畜養殖業及部份「新漁農業」並不需要利用表土生產作業，故我們

建議政府可以破除舊有思維，為漁農業提供已復修堆填區用地或其他交通及其他

配套較完善的非優質農地，甚或劃為「農業優先區」，並改善現有農地附近的配

套，改善業界經營環境。另外，本會也必須再三建議在建立「農業優先區」時，

應儘量集中於一個區域，讓農業可以安穩地在讓區發展，改善過往因農地過份凌

散所產生的種種問題。 

 

八、保障受發展規劃影響的農民 

 

政府一般會在發展規劃上馬前的好幾年時間進行諮詢工作，唯在這段時間內，

已有不少農戶被逼改短租約，甚至逼遷，但在現今相關特惠津貼機制下，這些早

被逼遷的農戶卻未能獲得合理賠償。就此我們必須再次強調特惠津貼機制並非合



 

7 
 

理的緩解措施，但由於按現行機制下只有特惠津貼作為補償方案，故期望政府必

須調整措施，提早進行「凍結登記」，以及調整長久以來沒有檢討的賠償機制，

讓受土地發展規劃影響的農民能夠得到公平合適的賠償，順利復耕。 

 

還望政府可接納本會建議；並且持續與本會保持溝通。既為香港農業發展尋

找出路，同時為香港的土地供應增加更多的可能性。耑此奉達。如蒙接納誠不勝

銘感！並頌 

 政祺！ 

 

香港農業聯合會 謹啟 

會長︰何俊賢 

主席︰陳建業 

二零一八年九月一日 




